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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前以传真和电

子邮件传送会议资料，并经电话确认。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

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前收回有效表决票

９

张。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收到独立董事纳鹏杰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纳鹏杰先生由于个人工作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辞职后纳鹏杰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向纳鹏杰先生在任

职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鉴于纳鹏杰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根据相关规定，

纳鹏杰先生的辞职申请应当在下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在此之前，纳鹏杰先生仍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朱德良先生（工作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审阅，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德良先生提名程序合法有效，并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

格，能够胜任所任岗位职责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

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经记名通讯表决，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记名通讯表决，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三、备查文件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朱德良，男，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出生，汉族，现为云南财经大学财政经济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税务专业硕

士（

ＭＴ

）导师，籍贯为云南省陆良县。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毕业于云南财贸学院财政学专业，在云南财贸学院（现云南财经大学）财政系任教。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到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制革厂锻炼。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在云南财贸学院财政系任教。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在云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任教，曾任税收教研室主任、科研秘书等。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在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进修。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２

年，在职学习，获得厦门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在云南财经大学

ＭＢＡ

学院任教， 曾任

ＭＢＡ

学院企业税务研究中心副主

任、教学督导组组长等。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在云南财经大学财政经济学院任教，担任云南省税务专业硕士（

ＭＴ

）教育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参加了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深圳证券交易所举

办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获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

１１０３８０７８６３

）号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培训结业证。

现主要从事税收理论与政策、税收筹划、企业税务管理、企业纳税风险控制、财务会计、财政理论与政策

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主要承担

ＭＢＡ

学员、硕士研究生的《税收筹划》、《税法》、《税务会计》等课程。 先后发表

学术论文多篇，参编多部专著，参与多项企业咨询课题；先后从事了企业和个人理财中的税收筹划、税务咨

询、税务顾问及企业改制、投资银行及财务顾问等工作；多次承担了云南省国税系统、省地税系统、贵州省国

税局系统等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人员、税收管理员的《税务稽查实务》、《税收管理》、《纳税评估》等培训和考

试命题工作及税收政策辅导培训工作。曾多次承担云南省煤化工集团、红云红河集团、冶金集团、昆钢集团、

世博集团、云南中烟工业公司、南方电网云南公司等大企业税收政策辅导培训及省经委系统企业税收政策

辅导培训工作等。

经公司核查：朱德良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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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五）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会议表决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采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的，请进行电话确认。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通讯地址：云南省罗平县罗雄镇长家湾 邮政编码：

６５５８００

４

、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有效身

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人证券

账户卡进行登记。 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均要求为原件，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须于表决前补交完整。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

地址：云南省罗平县罗雄镇长家湾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６５５８００

联系人：桂志坚

电话：

０８７４－８２５６８２５

传真：

０８７４－８２５６０３９

附件：授权委托书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

注：

１

、请在选项上打“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或不选无效；

２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４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３５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解冻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接到控股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有

关办理股权质押解冻事宜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罗平县锌电公司将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平县支行的

５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８

，

３８５．２

万股的

２．７１％

）解冻， 原质押冻结初始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股份解冻手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上述股份解冻是由于罗平县锌电公司已全额归还所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平县支行的借款。

目前，罗平县锌电公司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８

，

５９７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６３％

。 其中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被贷款质押，实际可流动股份为

７８

，

５９７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７５％

。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52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

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

准。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1-27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公告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1-24

），因工作人员疏忽，决议中候选人刘忠东先生应更正为杨坚

平先生（杨坚平先生简历见公司

2011

年

12

月

14

日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1-24

）。

因工作人员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之处，公司表示诚恳的道歉！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1-018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发布《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本公司控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能集团

"

）自

2011

年

8

月

10

日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并拟在随后

12

个月内增持累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已增持股份在内）。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后接到申能集团的通知，申能集团按照后续增持计

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比例已达到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进展情况

2011

年

8

月

10

日， 申能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10,649,958

股；

2011

年

8

月

1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4

日， 申能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40,382,123

股。 至此， 自首次增持以来， 申能集团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1,032,08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14

日， 申能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317,576,343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9.01%

。

二、后续增持计划

申能集团拟自首次增持之日（

2011

年

8

月

10

日）起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已增持股份在内）。

申能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履行后续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1-079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收到控股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特电气

"

）关于其股权变更的相关材料，具体情况如下：

2011

年

11

月

10

日，江特电气股东会通过决议，全体股东同意朱军（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江特电气出

资额

676.2

万元，出资比例为

25.42%

）、卢顺民（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江特电气出资额

676.2

万元，出资比例

为

25.42%

）将其持有的江特电气全部股权（合计出资额

1352.4

万元，出资比例为

50.84%

）投资于江西江特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特实业

"

）。 江特实业为朱军和卢顺民的合资公司，双方持股比例均为

50%

，该股权

投资事项将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实施。

2011

年

12

月

12

日，江特电气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江特电气股东朱军、卢顺民变更为江特实业，

江特实业持有江特电气出资额为

1352.4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50.84%

，朱军、卢顺民不再持有江特电气的股

权，江特电气其他股东不变。

二、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名称：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

360900210012953

住所：宜春市袁州区东风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卢顺民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实收资本：

300

万元（其余资金应于

2013

年

10

月

27

日前缴清）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及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成立日期：

2011

年

10

月

28

日

三、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的控股股东

仍为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朱军、卢顺民。

四、本次变更前后，公司股权及控制关系变化情况：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1-043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在公司

401

会议室召开，应出席

董事

12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郭玉明副董事长书面委托段冀光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高文柱董

事书面委托段冀光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王国栋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张俊瑞代为出席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张燕缺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巨建辉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改聘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总经理高文柱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延安先生担

任公司总经理。 （杨延安先生简介附后）

高文柱先生离职后尚担任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控股子公司西安庄信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董事会对高文柱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高文柱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董事会提名颜学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 （颜学柏先生简介附后）

高文柱先生离职后尚担任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控股子公司西安庄信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泾渭工业园征地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在西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泾渭工业园通过公开招拍挂的方式征地，征地总面积约

586

亩，征地单价（含代征路）不超过

11

万元

/

亩，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新征土地主要用于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搬迁以及西部材料公

司未来发展预留用地。

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征地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5

日

杨延安先生简介

杨延安，男，汉族，中共党员，

1966

年

9

月出生，陕西延川县人，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8

年毕业于

延安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

1993

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获硕士学位。

1988

年

8

月至

1990

年

8

月，于延川县中学任教；

1993

年

7

月进入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工作，曾任菲尔特厂销售部副经理、经理，

2005

年

4

月至今任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2009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

2010

年

2

月至今任控股子公司西安润通稀有金属管道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杨延安先生不属于国家公务员，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西部材料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颜学柏先生简介

颜学柏，男，汉族，中共党员，

1962

年

4

月生

,

湖南衡阳人，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西北有色金

属研究院复合所副所长，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副院长，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副厂长、厂长，西北锆管有限公司

董事长，上海远东钛设备公司董事长，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位，现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战略所、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是

中国有色金属专家库专家，先后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1

项，部级重点项目

4

项，其他研究项目

6

项，在

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

2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省部级成果多项。

颜学柏先生不属于国家公务员，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1-044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在公司高新区

401

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龚卫国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6

人，实际出席监事

6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泾渭工业园征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名，会议由董事长葛秋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表决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推进“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

建设，向银行申请贷款。公司拟为其向银行申请额度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

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人民路支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４

，

０００

万

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

的本次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将根据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

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与银行分别签订（或分期签订）具体的担保协议。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属于

国家重点支持的环保型循环经济项目，将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

风险处于本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公司独立董事孔平女士、朱萍女士和田进先生对公司的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有利于其“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

热解生产线项目”的推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

《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３２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国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和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推进“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

建设，向银行申请贷款。公司拟为其向银行申请额度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

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人民路支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４

，

０００

万

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

的本次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将根据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

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与银行分别签订（或分期签订）具体的担保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０９

时

００

分；

３

、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江苏省南通市外环北路

２０８

号）；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议案应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

＠

公

＜

菊鲁藹的

＞

得鳌废昙?

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２６

）附件部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

３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修订后的 《董事会议事规则》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４

、审议《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５

、审议《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

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６

、审议《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修订后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７

、审议《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８

、审议《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修订后的 《监事会议事规则》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案内容明

确并在法定期限内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东路

２１８

号）。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投资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通讯地址：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东路

２１８

号；邮编：

２２６００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３－８５２３８１２９

。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陈坚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５２３８１６３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单位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３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４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５

《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

》

６

《

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７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８

《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江

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推进“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建设向银行申请额度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人民路支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

保协议为准。 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本次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滨海新区北区

法定代表人：张璞

经营范围：可再生能源循环使用项目、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的研发、投资、建设以及附属产品销售；节能减

排环保技术服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取得工商营业执照。 目前，该公司“工业化集成控

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一期四条生产线已陆续进入试生产阶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５

，

９８４．１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０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０

，净资产

５

，

９８４．２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５．７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７４

万元（以上数

据已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编号为天衡审字（

２０１１

）

５１０

号的审计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１１

，

１４０．８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２９３．３９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２０．５９％

， 净资产

８

，

８４７．４７

万元， 营业收入

０

万元， 利润总额

－１３６．７９

万元， 净利润

－

１３６．７９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

上述担保为最高额度保证担保。 公司将根据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

司董事长在上述总额度范围内与银行分别签订（或分期签订）具体的担保协议，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经投票表决，公司董事会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推进“工业化集

成控制固废低温热解生产线”项目建设向银行申请额度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分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人民路支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

司的本次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将根据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总额度范围内与

银行分别签订（或分期签订）具体的担保协议。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施项目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有较强的偿债

能力，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本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公司独立董事孔平女士、朱萍女士和田进先生对公司的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有利于其“工业化集成控制固废低温

热解生产线项目”的推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经审批总额度为人民币

７７

，

５００

万元（包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３６．３５％

， 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１１％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行为，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 备查文件

１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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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1-058

债券代码：

112019

债券简称：

09

宜化债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公司债券

2011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2009

年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2011

年付息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12

月

15

日，付息债权登记日和除息日为

2011

年

12

月

16

日。凡在

2011

年

12

月

15

日前（含当日）

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根据其在

2011

年

12

月

16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数量，享有获得本次付息的权利。

2011

年

12

月

16

日后（含当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

者不享有获得本次付息的权利。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将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支付

2010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6

日的期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根据《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09

年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09

宜化债

3

、债券代码：

112019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7

亿元

5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

10

年（第

3

年和第

6

年附设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6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5.75%

7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09

年

12

月

17

日。 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

在债券存续期间内每年支付一次，

2010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12

月

17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遇节

假日顺延，下同）。本期公司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9

年

12

月

17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本期公司

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9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09

年

12

月

17

日，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12

月

17

日为该

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0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

、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本期债券信用级

别为

AA

。

12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0

年

3

月

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3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2009

年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75%

。 本次

付息每手（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57.5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

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46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1.75

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派息款到帐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16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12

月

16

日；

3

、派息款到帐日：

2011

年

12

月

19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债券本次付息的对象为截止

2011

年

12

月

1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界定标准参见本公告最前面的

"

特别提示

"

）。

五、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派息款到帐日

2

个

交易日前， 本公司会将本次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次债券本次利

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

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2009

］

3

号）等规定，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次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

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远华

办公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

联系人：强炜、鲁丹

电 话：

0717-6442268

传 真：

0717-8868101

邮政编码：

443000

2

、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45

楼

联系人：王小根

电 话：

021-68498526

传 真：

021-68498603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22

楼

联系人：车军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2011-034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开业获中国银监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银监复

[2011]552

号），批

准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等如下事宜：

一、 批准该公司中文名称为

"

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 英文名称为

"Western Mining Group

Finance Co., Ltd"

。 公司住所为西宁市城西区微波巷

1

号怡海怡园裙楼

1-3

层。

二、批准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5

亿元人民币，其中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

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60%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

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40%

。

三、批准该公司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

1.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2.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3.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4.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5.

办理成员单位之前的委托贷款；

6.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7.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8.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9.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10.

从事同业拆借。

四、核准该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五、批准《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章程》。

本公司将据此批复，按有关规定办理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的有关手续。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